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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全球协同应对危机而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倡议

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并希望 G20 各成员国及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加快趋同步伐—会计准则及其国际趋

同的重要性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在这一背景下，作为 G20 和 FSB 的重要成员，中国在会计准

则国际趋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4月 2日，我国财政部以财会 [2010]10 号文正式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这是推动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及其持续国际趋同而做出的重要规划和部署，我国会计

准则国际趋同开始走向“纵深发展阶段”。本期专题报道栏目，我们特刊发路线图全文及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撰写

的深度解读文章，希望广大作者、读者关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进程，并对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言献策。

会
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和适应经济

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已于 2005

年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 后，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倡议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着力提升会计信

息透明度，将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

会计准则理事（IASB）作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机构，采

取了系列重要举措提高会计准则质量。在此背景下，中国响应

G20 和 FSB 倡议，在现有基础上发布《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旨在实现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一、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已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趋同 

2005 年，中国财政部在全面总结多年来会计改革经验的

基 础上，集中力量制定完成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此期间，

IASB多次派专家与财政部会计司团队一起工作。2005 年 11月

8日，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CASC）与 IASB 签署联合声明指出：

中国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

趋同。同时， IASB 确认了中国特殊情况和环境下的一些会计

问题，涉及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公允价值计量和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可以为 IASB 寻求高质量的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解决方案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2009 年 11月 

4日，IASB 发布了新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24 号—关联方

披露》，基本消除了与中国关联方准则的差异。2010 年，IASB

通过年度改进项目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号—首次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修改，允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

司将改制上市过程中确定的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入账，并进

行追溯调整。此举有效解决了中国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因资产

重估引发的会计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自 2007年 1月 1日起在所有上市公司、

部分非上市金融企业和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实施，并逐步扩大实

施范围，目前已扩大到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三年实践证明，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得到了平稳有效实施，对于规范企业会计行

为，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完善，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2008 年 5月，IASB 派专家对中国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体系平稳有效实施的结论。2009 年 10月，世界银行就中国会

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有效实施情况发布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中

国改进会计准则和实务质量的战略已成为良好典范，并可供其

他国家仿效”。

中国香港从 2005 年开始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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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会计准则实现国际趋同并有效实施后，2007 年 12 月 6日，

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会计准则等效联合声明，确认两地会计

准则等效互认。欧盟从 2005 年开始在上市公司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欧盟委员会在对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有效实施

情况评估后，于 2008 年 12 月12日就第三国会计准则等效问题

发布规则，确认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欧盟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等效，决定自 2009 年起至 2011 年底的过渡期内，允许

中国企业进入欧盟资本市场时直接采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的财务报告。

以上表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实

现了趋同，并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范围内平稳有效

实施，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支持建立全球统一

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积极推进中国会计准则持续国

际趋同

为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2008 年 11月，G20 华盛顿峰

会深刻分析和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应对金

融危机的对策，以及改进 IASB 治理结构和建立全球统一的高

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2009 年 6月，金融稳定论坛（FSF）改组

形成的 FSB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成立大会，决定设立标准执行

委员会以促进各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2009 年 9月，G20 匹兹

堡峰会再次呼吁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加倍努力，通过独立

的准则制定程序，制定一套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

根据 G20 和 FSB 的要求，IASB 积极研究国际金融危机

中暴露出来的相关会计问题，在完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并取 得了积极 成果，主要

包括 ：（1）成立金融危机咨询组，提出了

改进财务报告应对金融危机的系统化建

议 ；（2）制定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为

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一套统一的指南 ；（3）

推进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综

合项目，简化金融工具分类、计量、减值

和套 期等会计准则 ；（4）全面修订财务

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准则，明

确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和特殊目的主体会

计处理问题 ；（5）加快保险合同等会计

准则项目的制定步伐。上述趋同项目将于

2011 年 6月底前完成。中国高度赞赏和支

持 IASB 为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落

实 G20、FSB 要求所做的不懈努力。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会计准则已实现国际趋同的基础上，密

切跟踪 IASB 相关会计准则的重大修改和制定工作，组织了会

计理论和实务界专家等组成若干项目组，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展

深入研究 ；同时与亚洲、大洋洲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成立了亚洲 -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AOSSG），反映本地

区的情况和建议。中国始终坚持会计准则趋同互动原则，主张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实现其高质量、权威性和全球公认性，必

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

这样，中国才能保持其会计准则的持续国际趋同。

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

趋同的时间安排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

同，持续趋同的时间安排与 IASB 的进度保持同步，争取 在 

2011 年年底前完成对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关项目的修订工作，

同时开展必要的宣传培训，确保所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

企业掌握相关会计准则的变化，并得到有效应用。

修订后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仍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

和应用指南等部分构成。基本准则作为概念框架，明确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的基本要求，指导具体准则的制定。具体准则

主要规范企业发生的各类交易事项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

具体要求。应用指南主要对具体准则涉及的有关重点难点问题

提供释例和操作性指引。■

（本文为财会 [2010]10 号文全文）

2010 年 4月26日,《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会在京召开。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国资
委、保监会及银监会等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并就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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